11203更新
參訓學員應知悉之權利與義務
學員詳知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參訓學員須知」簽具書
[bookmark: _GoBack]委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
訓練單位：○○○○
班別名稱：○○○○班
訓練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（○○○小時）
參加上開訓練班別，業已詳知「失業者職業訓練參訓學員須知」、「參訓聲明書」及「學員服務手冊」內容，確實瞭解相關應知悉之權利與義務，並完成簽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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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單位用印：
